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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

均来源于福建阳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阳光集团”或“公司”）

或公开市场信息查询。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债券投资人应当关注投资和交易违约债券的风险，债券

持有人不得参与内幕交易，不得违规操作或扰乱市场秩序。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泰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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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福建阳光集团有限公司 

新增重大诉讼等情况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中泰证券作为福建阳光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债券简称：19 阳集 01，债券代码：155145.SH）、福建阳光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债券简称：19 阳集 02，债券代码：155265.SH）、

福建阳光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三期）（债券简称：19 阳

集 03，债券代码：155476.SH）的债券受托管理人，持续密切关注对持有人权益

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信用类债券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及各期债券

《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现就各期债券重大事项报告如下： 

近期，中泰证券通过公开渠道查询获悉，截至 2025 年 5 月 27 日，发行人及

子公司存在新增重大诉讼等情况如下： 

一、重要开庭信息 

原告 被告 案号 法院 案由 开庭时间 

梁某 

福建阳光集团

有限公司，福

建长诚阳光投

资有限公司 

（2025）沪

0110 民初

11515 号 

上海市杨浦区人

民法院 
合同纠纷 2025-06-24 

杜某 

福建阳光集团

有限公司，福

建阳光投资有

限公司，福州

腾顺投资有限

公司，福建长

诚阳光投资有

限公司 

（2025）沪

0110 民初

11516 号 

上海市杨浦区人

民法院 
合同纠纷 2025-06-26 

二、重大执行信息 

被执行人 案号 执行标的（万元） 执行法院 立案日期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25）粤 01
执 2291 号 

10,542.28 
广东省广州

市中级人民

法院 
2025-05-26 



2 

三、重大判决信息 

案号 原告 被告 裁判结果 法院 

（2024）沪

74 执 1497
号 

中欧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1、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2、申请执行人发现被执行

人有可供执行财产的，可以

再次申请执行；再次申请不

受申请执行时效期间的限

制。被执行人也负有继续履

行本案债务的义务，并将履

行情况及时告知本院。 
3、本裁定送达后立即生

效。 
4、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

为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违反法

律规定的，可以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三十六条的规定提出执

行异议。 

上海金融

法院 

四、相关风险提示 

鉴于发行人尚未向中泰证券提供上述案件的相关材料，中泰证券暂时无法确

定上述案件对发行人的最终影响。 

中泰证券作为各期债券受托管理人，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

准则》第十二条、第十八条要求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并就上述重大

事项提醒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 

中泰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对各期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券持有

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

则》及各期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规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职责。 

（本页以下无正文） 

  




